
經濟部水利署公文管理及檢核作業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評分及獎懲：
（一）獎懲對象：
   1.本署：各組室業務相關

       關人員。
   2.各所屬機關：各課室業
          務相關人員。
（二）成績等級依年度綜合檢

核分數分為下列五等：
    1、九十五分以上者為優

   等。
    2、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五分者為甲等。
    3、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分者為乙等。
    4、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

   分者為丙等。
    5、未滿七十分者為丁

   等。
（三）本署之獎懲標準依「經

濟部公文流程管理及檢核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1.本署各組室之獎懲標準
 如下：

   （1）年度檢核綜合成績
    列為優等者，嘉獎二
    次。

   （2）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甲等者，嘉獎一
    次。

   （3）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丙等者，申誡一

        次。

   （4）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丁等者，申誡二
    次。

   （5）各項獎懲之員額，以
    有具體事證之業務相
    關人員為主。

四、評分及獎懲：
（一）獎懲範圍：
   1.本署：各組室主管（含

       科長）、承辦人、
       稽催管制人員及其
       他相關人員。

   2.各所屬機關：課室主管
          、承辦人、稽催管
          制人員及其他相關
          人員。
（二）成績等級依年度綜合檢

核分數分為下列五等：
    1、九十五分以上者為優

   等。
    2、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五分者為甲等。
    3、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分者為乙等。
    4、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

   分者為丙等。
    5、未滿七十分者為丁

   等。
（三）本署之獎懲標準依「經

濟部公文流程管理及檢核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1.本署各組室之獎懲標準
 如下：

   （1）年度檢核綜合成績
    列為優等者，嘉獎二
    次。

   （2）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甲等者，嘉獎一
    次。

   （3）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丙等者，申誡一

        次。

   （4）年度檢核綜合成績列
    為丁等者，申誡二

一、修正第一款
第一目、第
二目暨第三
款第一目第
五小目，以
使獎懲對象
具彈性及前
後目包含範
圍一致性。



   （6）檢核成績列為甲等以
   上者，如檢核項目中
   任一檢核內容評定為
   零分者，則不予敘 
   獎。

  2、本署對所屬機關年度檢
 核結果之奬懲標準比照
 本署辦理。

    次。
   （5）各項獎懲之員額，以

    有具體事證之承辦人
    員及主管為主。

   （6）檢核成績列為甲等以
   上者，如檢核項目中
   任一檢核內容評定為
   零分者，則不予敘 
   獎。

  2、本署對所屬機關年度檢
 核結果之奬懲標準比照
 本署辦理。

五、各單位對相關人員有下列
績優事蹟者，得研提獎勵
建議名冊移送本署秘書
室、各所屬機關秘書（研
考）管制單位複審後，簽
陳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  
核定辦理獎勵：

 (一)公文數量較多且業務繁
    重，仍能依限處理或辦理
    成效良好者。本署各組室
    獎勵並依「  經濟部水利署  
    各組室承辦案件績優人員
    奬勵評分標準表  」（附表  
    3  ）辧理。  
（二）對於本署暨各所屬機關

之整體公文管考制度與處
理績效，具有特殊具體貢
獻者。

五、各單位對相關人員有下列
績優事蹟者，得研提獎勵
建議名冊移送本署秘書
室、各所屬機關秘書（研
考）管制單位複審後，簽
陳機關首長核定辦理獎
勵：

（一）公文稽催管制成效優
良，查考成績列為優等，
未受第四點獎勵者。

（二）公文數量較多且業務繁
重，仍能依限處理或辦理
成效良好者。

(三)對於本署暨各所屬機關之
整體公文管考制度與處理
績效，具有特殊貢獻者。

二、增列決行層
級長官之授
權 人 員 核
決，以符實
際需求。

三、配合第四點
第一款修正
獎懲對象，
爰刪除第一
款，原第二
款及第三款
配合調整款
次。

四、針對本署公
文案件及業
務量大且仍
能 依 限 處
理、成效良
好之承辦人
員，於第一
款增訂「經
濟部水利署
各組室承辦
案件績優人
員獎勵評分
標準表」，
以明確獎勵
標準。


